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AA44 2020 年 7 月 1 日 星期三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代码：100908
回售简称：广汽回售
回售价格：100.68元人民币 /张（含当期利息）
回售期：2020年 7月 6日至 2020年 7月 10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0年 7月 15日
回售期内可转债停止转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 的股票自

2020 年 5 月 14 日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的 70%。根据本公司《广汽集团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本公司可转换债券（“广汽转债”）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本公司
《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广大“广汽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回售价格
（一）回售条款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有条件回售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在本次 A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 70%时，A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 A 股可转债全部或部
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
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
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A 股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
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 A股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
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A 股可转债持有人不能
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

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广汽转债第五年（2020年 1月 22 日 -2021�年 1

月 21 日） 的票面利率为 1.5%， 计息天数为 165 天（2020 年 1 月 22 日 -2020� 年 7 月 5
日），利息为 100*1.5%*165/365=0.68元 /张。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在回售条款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即 2020年 6月 29日至 2020年 7月 3 日五个工作

日），本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 3次回售公告。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回售代码为“100908”，回售简称为“广汽回售”。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回售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0年 7月 6日至 2020年 7月 10日。
（四）回售价格：100.68元人民币 /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广汽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 2020年 7月 15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广汽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广汽转债持有人

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 3000 万元人民币，可转债

仍将继续交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发布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广汽转债
将停止交易。

四、其它
广汽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广汽转债持有人有权

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资本运营部
联系电话：020-83151139转 8904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30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1 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10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2,645,934,48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9,101,903,84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3,544,030,6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23327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23564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997625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优先股股
东审议，因此，优先股股东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会议主持情况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现任董事 11 人，出席 11 人；
2、本行现任监事 6 人，出席 6 人；
3、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099,134,140 99.998535 1,037,207 0.000549 1,732,500 0.000916
H股 23,089,268,178 98.068460 130,813,755 0.555613 323,948,704 1.375927

普通股合计： 212,188,402,318 99.784839 131,850,962 0.062004 325,681,204 0.153157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099,132,740 99.998535 1,038,707 0.000549 1,732,400 0.000916
H股 23,089,269,282 98.068464 130,812,651 0.555609 323,948,704 1.375927

普通股合计： 212,188,402,022 99.784838 131,851,358 0.062005 325,681,104 0.153157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099,473,247 99.998715 698,300 0.000369 1,732,300 0.000916
H股 23,202,801,296 98.550676 17,280,637 0.073397 323,948,704 1.375927

普通股合计： 212,302,274,543 99.838389 17,978,937 0.008455 325,681,004 0.153156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01,465,247 99.999768 383,800 0.000203 54,800 0.000029
H股 23,412,440,549 99.441089 1,095,884 0.004655 130,494,204 0.554256

普通股合计： 212,513,905,796 99.937911 1,479,684 0.000696 130,549,004 0.061393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 2020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01,138,247 99.999595 703,800 0.000372 61,800 0.000033
H股 23,409,141,653 99.427078 1,094,780 0.004650 133,794,204 0.568272

普通股合计： 212,510,279,900 99.936206 1,798,580 0.000846 133,856,004 0.062948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聘请本行 2020 年度外部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01,136,747 99.999594 705,300 0.000373 61,800 0.000033
H股 23,383,260,795 99.317152 19,553,884 0.083053 141,215,958 0.599795

普通股合计： 212,484,397,542 99.924035 20,259,184 0.009527 141,277,758 0.066438
7.00 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赵杰先生、肖立红女士和汪小亚女士连任本行非

执行董事
7.01 审议批准选举赵杰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038,078,504 99.966248 63,761,943 0.033718 63,400 0.000034
H股 19,357,272,285 82.217325 3,819,713,928 16.223705 367,044,424 1.558970

普通股合计： 208,395,350,789 98.001098 3,883,475,871 1.826264 367,107,824 0.172638
7.02 审议批准选举肖立红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066,537,253 99.981298 35,303,194 0.018668 63,400 0.000034
H股 21,714,071,754 92.227504 1,462,542,941 6.211948 367,415,942 1.560548

普通股合计： 210,780,609,007 99.122802 1,497,846,135 0.704385 367,479,342 0.172813
7.03 审议批准选举汪小亚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065,944,853 99.980984 35,895,594 0.018982 63,400 0.000034
H股 21,471,149,713 91.195726 1,705,832,100 7.245285 367,048,824 1.558989

普通股合计： 210,537,094,566 99.008286 1,741,727,694 0.819074 367,112,224 0.172640

8、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陈剑波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066,537,153 99.981298 35,303,194 0.018668 63,500 0.000034
H股 21,692,158,625 92.134431 1,484,820,188 6.306567 367,051,824 1.559002

普通股合计： 210,758,695,778 99.112497 1,520,123,382 0.714861 367,115,324 0.172642
9、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外部监事 2019 年度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01,092,637 99.999571 747,700 0.000395 63,510 0.000034
H股 23,359,536,933 99.216389 14,542,247 0.061766 169,951,457 0.721845

普通股合计： 212,460,629,570 99.912858 15,289,947 0.007190 170,014,967 0.079952
1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申请对外捐赠临时授权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01,088,437 99.999569 757,600 0.000400 57,810 0.000031
H股 23,113,076,253 98.169581 297,161,980 1.262154 133,792,404 0.568265

普通股合计： 212,214,164,690 99.796954 297,919,580 0.140101 133,850,214 0.062945
1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发行债券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01,140,737 99.999596 698,300 0.000370 64,810 0.000034
H股 23,412,432,549 99.441055 1,102,780 0.004684 130,495,308 0.554261

普通股合计： 212,513,573,286 99.937755 1,801,080 0.000847 130,560,118 0.061398
1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01,140,737 99.999596 698,300 0.000370 64,810 0.000034
H股 23,398,406,696 99.381483 15,119,533 0.064218 130,504,408 0.554299

普通股合计： 212,499,547,433 99.931159 15,817,833 0.007439 130,569,218 0.061402
1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发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01,135,237 99.999594 703,800 0.000372 64,810 0.000034
H股 23,398,407,396 99.381486 15,125,533 0.064243 130,497,708 0.554271

普通股合计： 212,499,542,633 99.931157 15,829,333 0.007444 130,562,518 0.061399
1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王纬先生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066,757,453 99.981414 35,082,894 0.018552 63,500 0.000034
H股 21,856,791,915 92.833688 1,097,275,097 4.660523 589,963,625 2.505789

普通股合计： 210,923,549,368 99.190022 1,132,357,991 0.532509 590,027,125 0.27746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审议批准 2019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639,931,640 99.931508 383,800 0.059934 54,800 0.008558

6
审议批准聘请本行
2020年度外部审计
师

639,603,140 99.880210 705,300 0.110139 61,800 0.009651

7.01
审议批准选举赵杰
先生连任本行非执
行董事

576,544,897 90.033056 63,761,943 9.957043 63,400 0.009901

7.02
审议批准选举肖立
红女士连任本行非
执行董事

605,003,646 94.477165 35,303,194 5.512934 63,400 0.009901

7.03
审议批准选举汪小
亚女士连任本行非
执行董事

604,411,246 94.384656 35,895,594 5.605443 63,400 0.009901

8
审议批准选举陈剑
波先生担任本行非
执行董事

605,003,546 94.477149 35,303,194 5.512935 63,500 0.009916

9
审议批准外部监事
2019年度薪酬分配
方案

639,559,030 99.873322 747,700 0.116760 63,510 0.009918

14

审议批准选举王纬
先生担任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605,223,846 94.511551 35,082,894 5.478533 63,500 0.0099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 1-10、14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

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 11-13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
任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起，王纬先生就任本行执行董事，陈剑波先生就任本行非
执行董事，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非执行董事 4 名，前次股东大会审议
选举的 2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正在核准中。

本行将向截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行普通股股东
派发 2019 年度末期普通股股息，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1.91 元（税前）。 A 股股息的发
放时间预计为 2020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H 股股息的发放时间预计为 2020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 有关向 A 股股东派发 2019 年度股息相关事宜，请参见本行另行
发布的 2019 年度 A 股派息实施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汽转债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A 股代码：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53
H 股代码：02238 H 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3、113009 债券简称：12 广汽 02、广汽转债

191009 广汽转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国泰君安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以下简
称“批复”）（沪国资委分配〔2020〕148 号）。 根据该批复，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原则同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严格按照批复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推进

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0-05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获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袁志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10,380,3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3%，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袁志敏先生累计质
押股份数量为 255,190,197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5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9.92%.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袁志敏先生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袁志敏

本次解质股份（股） 127,595,003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5.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96%

解质时间 2020年 6月 29日

持股数量（股） 510,380,393

持股比例 19.8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255,190,19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92%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袁志敏先生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若袁志敏先生未来进行
股份质押，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 袁志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10,380,39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3%，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袁志敏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255,190,197 股，占
其持股总数的 5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9.92%.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3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选举王纬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 王纬先生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起就任本行执行董
事，同时担任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王纬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
任期为三年，至 2023 年召开的本行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本行董事会对王纬先生的
加入表示欢迎。

王纬先生的简历请见本行 2020 年 5 月 2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boc.cn）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公告》。

本行执行董事不在本行领取董事酬金，也不在本行附属机构领取酬金，而是依
据其在本行的具体管理职位取得相应报酬。 本行执行董事的薪酬根据国家有关政

策确定，本行董事会人事和薪酬委员会负责审议每年的薪酬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
议，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就本行董事所知及除上文所披露外，王纬先生在过去三年没有在其证券于中国
内地、中国香港地区或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其他公众公司中担任董事职务，与本行
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或控股股东没有其他任何关系，也没有在本行或其
附属公司中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于本公告发布日期，王纬先生不持有任何本行或其
相联法团股份之权益（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所指的定义）。

除上文所披露外，就王纬先生的委任而言，没有任何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条(h)至(v)中要求而须予披露的资料，亦没有任何须
提请本行股东注意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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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董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选举陈剑波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陈剑波先生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起就任本行非
执行董事，同时担任本行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企业文化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委员及风险政策委员会委员。 陈剑波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期为三
年，至 2023 年召开的本行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本行董事会对陈剑波先生的加入表
示欢迎。

陈剑波先生的简历请见本行 2020 年 4 月 2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boc.cn）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公告》。

本行非执行董事（不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不在本行领取薪酬，其薪酬将由中央

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
就本行董事所知及除上文所披露外，陈剑波先生在过去三年没有在其证券于中

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或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其他公众公司中担任董事职务，与本
行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或控股股东没有其他任何关系，也没有在本行或
其附属公司中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于本公告发布日期，陈剑波先生不持有任何本行
或其相联法团股份之权益（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所指的定义）。

除上文所披露外，就陈剑波先生的委任而言，没有任何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条(h)至(v)中要求而须予披露的资料，亦没有任何
须提请本行股东注意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执行董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北京以现场表决
方式召开 2020 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通过书面及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和监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 13 名，亲自出席董事 12
名。 独立非执行董事廖长江先生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汪昌云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
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2021 年会计师聘任及费用
赞成：13� � � � � �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 � � � � � � � � � � � � 弃权：0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本行自 2013 年起，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安永华

明”） 对本行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提供审计服务，聘
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安永香港”）对本行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

报告提供审计服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有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管理办法》（财金[2020]6 号）要求，2020 年度审计工作结束后，本行连续聘任安永华
明和安永香港的年限将满 8 年。本行已就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宜与安永华明和安永
香港达成一致意见。

董事会拟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行 2021 年度国
内审计师及内部控制审计外部审计师，并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提供相关财务报表
审计服务及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聘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 2021 年
度国际审计师，并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供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2021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费用为 8,900 万元人民币，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1,200 万元人民币， 合计
10,100 万元人民币。

详情请查阅本行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本行网
站（www.boc.cn）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将另行
公布。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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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行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

行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简称“财政部”）《国有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金 [2020]6
号，简称“财政部管理办法”）要求，2020 年度审计工作结束后，本行连续聘用原聘任
的会计师事务所将满 8 年，须进行变更。 本行已就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宜与原聘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原聘会计师事务所对变更事宜无异议。

● 本行董事会拟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行
2021 年度国内会计师事务所， 聘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 2021 年度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会计师聘任事项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基本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普华永道中天”） 前身为

1993 年 3 月 28 日成立的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经批准于 2000 年 6 月更名为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 2012 年 12 月 24 日财政部财会函[2012]52 号批
准，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转制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
地址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 单元 01
室。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
支机构，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 4 号楼 22 层、23 层、25 层、26
层，有执行证券服务业务的经验。

普华永道中天的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
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
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等”。 普华永道中天是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员机构，拥有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也具备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的资质，同时也是原经财政部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2）人员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的首席合伙人为李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合伙人人数为 220 人，

从业人员人数为 9,804 人。 普华永道中天 2018 年 12 月 31 日注册会计师为 1,147
人，2019 年 12 月 31 日注册会计师为 1,261 人，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超过 1,000 人。

（3）业务规模
普华永道中天经审计 2019 年度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56.5 亿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13.3 亿元。
2018 年度， 普华永道中天的 A 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数量为 77 家，上

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收费为人民币 5.73 亿元， 资产均值为人民币 11,453.28 亿元，
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员机构，

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以及良好投资者保护能力，并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要求投保职业保险， 其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能依法承担因执业过失而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普华永道中天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

形，最近 3 年亦无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的记录。
2.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1）基本信息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简称“罗兵咸永道”）是一家注册于香港的合伙制会

计师事务所，其历史可追溯到 1902 年。与普华永道中天同属普华永道国际有限公司
的国际网络成员所，注册地址为香港中环雪厂街 5 号太子大厦 22 楼，经营范围为审
计鉴证业务、咨询业务、并购业务、风险鉴证业务、税务咨询等。

（2）人员信息
罗兵咸永道的首席合伙人为赵柏基。 2019 年 12 月 31 日罗兵咸永道合伙人数量

超过 100 人，从业人员总数超过 2,500 人。
（3）业务规模
罗兵咸永道 2019 年度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 金融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
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住宿和餐饮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投资者保护能力
罗兵咸永道已投保职业责任保险，以覆盖因该事务所提供的专业服务而产生的

风险。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罗兵咸永道不存在违反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职业会计师道德守则》对独立

性的要求。 香港会计师公会每年对罗兵咸永道进行独立检查。 在最近三年对罗兵咸
永道的审计业务执业质量检查中，无任何处罚或需公开披露的负面发现。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任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何淑贞，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合伙

人，1987 年起从事审计业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 申报审计和上市公司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等证券业务审计服务。具有 33 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
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拟任质量复核合伙人：周世强，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合伙人，1992 年起从
事审计业务， 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 申报审计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等证券业务审计服务。具有 28 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券服务业从业
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拟任签字注册会计师：李丹，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
会长，普华永道中天首席合伙人。 1993 年起从事审计业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
供过 IPO 申报审计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等证券业务审计服务。 具有 27 年
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拟任签字注册会计师：朱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合伙人，1994 年起
从事审计业务， 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 申报审计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等证券业务审计服务。具有 26 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券服务业从
业经验，无在事务所外兼职。

2.项目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拟任项目合伙人、质量复核合伙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最近 3 年亦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三）审计收费
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的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审计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

原则确定。 本行拟就 2021 年度母公司及集团整体审计项目向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
咸永道支付的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0,100 万元（其中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200 万元）， 较 2020 年拟向原聘会计师事务所支付的审计费用减少人民币 4,213
万元，同比降低 29.43%。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安永华明”）于 1992 年 9 月成

立，2012 年 8 月完成本土化转制，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为特殊
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 安永华明总部设在北京，注册地址
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自成立以来，安永
华明已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设有 19 家分所。安永华明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
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
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
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安永华明拥有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资格、 从事 H 股企业审计资格， 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US��
PCAOB)注册，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事务所之一，在证券业务服
务方面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和良好的专业服务能力。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安永香港”）为一家根据香港法律设立的合伙制事务
所，由其合伙人全资拥有。 安永香港自 1976 年起在中国香港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
等专业服务，为众多香港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
构。 安永香港自成立之日起即为安永全球网络的成员，与安永华明一样是独立的法
律实体。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安永香港根据香港《财务汇报局条例》注册为公众
利益实体核数师。 此外，安永香港经财政部批准取得在中国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
许可证，并是在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US� � PCAOB)和日本金融厅(Japanese��
Financial� � Services� � Authority）注册从事相关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本行自 2013 年起， 聘请安永华明对本行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
表及内部控制提供审计服务，聘请安永香港对本行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
务报告提供审计服务。截至 2019 年度，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已连续为本行提供服务
满 7 年。本行已经续聘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为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届时服务年
限将满 8 年。 2019 年度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梁成杰，连续
签字 1 年；签字会计师张凡，连续签字 1 年。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及沟通情况
2020 年度审计工作结束后，本行连续聘用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和安

永香港将满 8 年。 根据财政部管理办法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最
长年限为 8 年，因此 2021 年度本行须变更会计师。 本行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宜与原聘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原聘会计师事务所对变更事宜无异议。由于本行 2021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工作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批准，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
通》的要求，适时积极做好相关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选聘工作履职情况及审查意见
按照财政部管理办法要求，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落实本次会计师事务所

变更工作。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
者保护能力、独立性以及诚信记录状况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其能够满足为
本行提供审计服务的要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四次会议，建议聘任普华永
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担任本行 2021 年度会计师，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本行董事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具备为本行提

供审计服务的执业资质和胜任能力，本次变更会计师的理由正当，不存在损害本行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 2021 年会计师聘任及费用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普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具备为本行提
供审计服务的执业资质和胜任能力，本次变更会计师的理由正当，不存在损害本行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聘任 2021 年会计师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 2021 年会计师聘任及费用的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行董事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批准 2021 年

会计师聘任及费用的议案》，同意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行 2021 年度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 2021 年
度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并自本行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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